武汉华夏理工学院学术委员会
关于各专门委员会主要工作事项的规定


为促进武汉华夏理工学院学术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规范、持续地开展，根据《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》和《武汉华夏理工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》有关规定，现就武汉华夏理工学院学术委员会下设的学科建设委员会、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、教学指导委员会、科学研究委员会、学术道德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事项规定如下： 
学科建设委员会、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、教学指导委员会、科学研究委员会、学术道德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事项包括：须审议，或审议并做出决定的事项；须对学术水平做出评价评定的事项；须提出咨询意见的事项。具体见附件一。




武汉华夏理工学院学术委员会
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日

附件一：

表1 专门委员会决策、审议、评定和咨询的主要事项
	专门委员会
	须审议，或审议并做出决定的事项
	须对学术水平做出评价评定的事项
	须提出咨询意见的事项

	学科建设委员会
	1、学科、专业建设规划；
2、自主设置或者申请设置学科专业及方向；
3、交叉学科、跨学科协同创新机制的建设方案、学科资源的配置方案；
	
	1、制订与学术事务相关的全局性、重大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；
2、开展中外合作办学、赴境外办学，对外开展重大项目合作；

	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
	1、教师队伍建设规划；
2、学校教师职务聘任的学术标准与办法；
	1、高层次人才引进岗位人选、名誉（客座）教授聘任人选，推荐国内外重要学术组织的任职人选、人才选拔培养计划人选；
2、需要评价学术水平的其他事项，如职称晋升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，职称评审成员的资格标准等。
	

	教学指导委员会
	1、教学成果、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标准及考核办法；
	
	1、学校预算决算中教学经费的安排和分配及使用；
2、教学重大项目的申报及资金的分配使用；

	科学研究委员会
	1、科学研究建设研究；
2、科研成果的评价标准及考核办法；
	1、学校教学、科学研究成果和奖励，对外推荐教学、科学研究成果奖；
2、自主设立各类学术、科研基金、科研项目以及教学、科研奖项等；
	1、学校预算决算中科研经费的安排和分配及使用；
2、科研重大项目的申报及资金的分配使用；

	学术道德委员会
	1、对外学术交流合作等重大学术规划；
2、学术机构设置方案；
3、学术评价、争议处理规则，学术道德规范；
4、学术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组织规程，学术分委员会章程；
	
	1、学校认为需要听取学术委员会意见的其他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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